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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教育局 2015 年度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市级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常政办发〔2014〕54 号）和《常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15 年度

市级部门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常财预〔2015〕6 号）精神，现

将常州市教育局 2015 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能 

常州市教育局为市政府工作部门，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与市教育

局合署办公。主要职责为：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落实国家有关教育的法律、法

规，拟订有关教育工作的行政措施和规范性文件，并负责组织实施和

检查督促。 

2.研究全市教育发展战略思路，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全市教育体

制和办学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研究拟订全市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及

年度计划，并负责指导、协调和组织实施。 

3.提出由市统筹使用的教育经费安排计划；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教

育经费筹措、教育拨款、教育收费和教育基建投资等方面的政策、规

定；统筹管理本部门的教育经费和省下达的专项经费；按有关规定归

口管理对本市的教育援助和教育贷款；对教育经费实行内部审计监督；

负责局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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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管理全市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以及社会力量办

学、扫盲等工作，指导协调辖市、区及市有关部门、单位的教育工作，

负责教育督导、评估与检查；依据省定标准，组织评估确定省示范性

初中、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示范性特殊教育学校；指导有关的教

育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团组织工作；协调在常高校和中专校的工

作。 

5.规划和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指导德育工作、体

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工作及国防教育工作。指导学校后勤管理改革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协调指导教育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导、管理局属

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6.主管全市的教师工作，组织指导中等及以下各类学校教师资格

证书制度的实施；研究提出中小学、幼儿园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标

准的建议；统筹规划、指导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

建设工作；指导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按确定的分工权限组织各级各类

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负责局属单位教职工的劳动工资、

奖惩及人事管理工作。 

7.负责全市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招生考试管理工作，负责全市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其他有关教育考试的管理工作。 

8.负责全市职业中专、成人中专和民办中专、民办高中的布局调

整审核和办学许可管理工作；在省定总计划中拟订市属及以下中专校

（含成人中专校）在本市的招生计划，审批其专业设置。 

9.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归口管理全市的各类学历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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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归口管理中等及以下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 

11.统筹管理和指导协调全市语言文字工作；指导全市文字规范化

建设，监督检查语言文字的应用情况；负责普通话推广和普通话水平

测试管理工作。 

12.负责局属单位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管理工作；指导

辖市区教育党建工作；接受上级委托管理有关学校的党建和思想政治

工作；指导教育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开展工作。 

13.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常州市教育局共设置 16 个职能处室，分别为： 

办公室 

（国际交流与合作

处、信息处） 

政策法规处 

（教育综合改革办

公室、安全保卫与

维护稳定处） 

人事处 计划与财务处 

德育处 基础教育处 

高等教育与 

职业教育处 

（市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 

终身教育处 

（行政服务处）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处（人武部） 

组织处 

（老干部处） 
宣传处 审计室 

常州市人民政府 

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 

教育工会 教育团工委 机关党委 

另设有常州市监察局驻市教育局监察室。 

（三）2015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1.优质教育工程 

①确保 90%以上学生在省级优质中小学就读，70%以上学生在省四

星级高中就读，80%以上学生在省级优质幼儿园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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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确保 50%以上学生在全国示范和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就读。  

③全市高考成绩和职业技能大赛成绩继续保持全省前列。 

④所有辖市（区）成为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 

    2.学校布局调整工程 

按照现代化学校标准，全市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和校安工程项目

42 个，新建、续建、改扩建幼儿园 12所；殷村职教园区基本建成。 

3.教育国际化工程 

①新增5所以上国际友好学校，15%以上的学校参与教育国际交流。 

②加强国际理解教育，46 所试点校开展“一校一品一网站”活动。 

③实施“外教进课堂”项目，引进 10名“安生美国青年教学使者”。  

④优化国际教育服务，进一步办好天合国际学校。 

4.学生素质提升工程 

①广泛开展“三爱”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②深入推进“八礼四仪”养成教育。 

③提升公民教育区域实施水平。 

④探索学校环境文化建设创新举措 

5.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机关作风与效能建设 

①印发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②优化和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健全从严管理干部系列配

套政策，建立校长专业发展平台，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③深入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

监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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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开展机关作风建设专项治理行动，深化“党员义工 365”活动，

继续争创市级机关综合考评优胜单位。 

6.教育信息化工程 

①组织申报第二批市级数字化学习试点学校，力争年内总数达到

100 所。 

②建成 5-6 个数字化学习先行社区。 

③组织申报2015年市信息化重大项目——常州市终身教育信息化

公共服务平台，争取立项通过并实施。 

④实施《数字化学习实验平台》、《基于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的教育

云平台》项目建设。 

7.教育服务工程 

①建设“青果在线学校”网上学习平台。 

②“常州公开课”公益讲坛围绕“成长规划”主题，每月一讲。 

③举办“父母课堂”大型家庭公益服务活动，增设“初中家庭班”。 

④“优秀教师免费导学”将线上线下结合，拓展服务形式 

（四）部门基本情况 

常州市教育局及所属事业单位共 32个，均为全额拨款单位。其中：

行政机关 1个（常州市教育局本级）、广播电视学校 1所（常州开放大

学）、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所（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常州旅

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常州市聋哑学校）、

普通高中 7 所（江苏省常州中学、第一中学、北郊高中、第二中学、

第三中学、第五中学、田家炳高中）、初中 15 所（北郊初中、田家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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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勤业中学、朝阳中学、同济中学、二十四中、市北初中、实验

初中、花园中学、清潭中学、丽华中学、北环中学、兰陵中学、翠竹

中学、西藏民族中学）、非校事业单位 5个（教师培训中心、青少年活

动中心、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教育基本建

设与装备管理中心）。 

代编经费单位 2 个。为两所市级民办学校，即常州市外国语学校

和常州市正衡中学。 

二、2015年部门预算资金安排原则 

根据市教育局的工作职责和深入贯彻《常州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战略目标，

紧紧围绕《常州市“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主线，着力优化支出结

构，进一步完善教育资源配置，保证重点支出，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从严从紧预算编制。教育经费投入主要用于保障教师发展、学校教科

研推进；教育信息化提升、装备标准化建设；保障学校主动发展、教

育在建项目和校舍安全工程资金等。 

三、2015年部门预算收支规模 

    （一）市教育局及直属单位2015年部门收入预算173175.52万元。

其中：上年结余资金 1667.74 万元、财政拨款 162007.4 万元、财政专

户管理资金 3275.35 万元、调入资金 3260.43 万元、其他资金 2964.6

万元。 

（二）市教育局及直属单位2015年部门支出预算172344.25万元。 

1.按支出功能分类：教育支出 145983.38 万元、社会保障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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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15554.36万元、医疗卫生支出2927.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7878.91

万元。 

2.按支出用途分类 

⑴基本支出 65922.65 万元。 

⑵项目支出 106421.6 万元，其中一般项目支出 17879.38 万元、

市级财政专项资金 88542.22 万元。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具体项目如下： 

①各类教育专项经费 4804.01 万元 

学前教育专项经费。根据《市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

实施意见（2011-2015）年》（常政发〔2011〕139 号）和《关于印发〈常

州市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使用暂行规定〉的通知》（常财教〔2012〕29 号）

精神，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对按省优质幼儿园标准异地

新建、原地整体翻建、改扩建的普惠性幼儿园给予以奖代补；对新增

的省级、市级优质幼儿园给予以奖代补；对市学前教育示范乡镇以奖

代补；对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支持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入园、改善办园条件、提高办园质量、规范办学行为，依法取缔非

法办园、加强教师培训和教育教学研究等实行奖励。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经费。根据《关于印发

〈常州市民办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办法〉的通知》（常

财教〔2006〕15 号、常教发〔2006〕20 号）精神，对经各区教育行政

部门审批同意设立，由社会力量举办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学校，按小

学每生每年 80元，初中每生每年 12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补助形式主

要为教学仪器设备和校舍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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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残疾学生免学费资金。根据《关于贯彻〈江

苏省普通高中政府助学金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常财教〔2008〕

2号）精神，对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职工的子女；无生活来源、无法定

赡养人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残疾学生；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

军人的子女；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因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经

济特殊困难的学生，按平均 1500 元/生.年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根

据《关于转发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做好高中阶段残疾学生免

收学费工作的通知》（常教计〔2010〕18 号）精神，对持有县级以上民

政部门发放残疾人证并接受高中阶段全日制教育的残疾学生免收学

费。 

普通高中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经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精神，我省承担普通高中“建立创新

人才培养基地”改革试点项目。经省教育厅审核，省常中被选为 14所

普通高中创新人才培养试点学校。学校根据培养目标，制定了创新拔

尖人才早期培养项目计划并组织实施。 

职教重点工程及创新发展专项经费。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常州市建设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常

政办发[2011]67 号）、常州职业教育实施高、中职一体化发展；重点

支持示范性职业学校、品牌特色专业建设；创建省高水平示范实训

基地；开展“三创”拔尖人才培养。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资金。根据《关于印发〈江苏省关于扩大中

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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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通知》（苏财规〔2012〕36 号）和《关于印发〈常州市关

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

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常财教〔2012〕38 号）精神，对公办中等

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艺术类相关表演

专业学生除外）；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非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

校生中涉农专业学生；对在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符合国

家标准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一、二、三年级学生，按照同类型

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学费标准免除学费。 

职教技能竞赛奖励经费。根据《关于加强常州市职业学校技能竞

赛工作的意见》（常教职〔2008〕26 号）和《关于印发〈常州市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专项经费使用规定〉的通知》（常教计〔2013〕19 号）精神，

设立职业教育技能大赛专项经费，用于我市组织开展和参加市、省和

全国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奖励在技能大赛中获奖学生、教师和学校。

具体奖励项目有：对承办常州市职业学校“技能竞赛月”的赛点学校

给予经费补助；.对参加省、全国职业学校技能竞赛的学校给予集训和

耗材经费补助；对参加市、省、全国技能大赛获奖的参赛选手和学校

给予奖励；对开展常州市职业学校“技能竞赛月”（省赛选拔赛）的赛

事组织单位给予经费补助。 

民办学校专项补助经费。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对民办教

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设立专项

补助经费，专项用于民办学校教学设备购置和教师培训等。 

教师队伍建设专项经费。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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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常教发〔2011〕15 号）精神，设立教师队伍建设专项经费，主

要用于教师高一层次学历进修、各类培训、五级阶梯（教坛新秀、教

学能手、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后备人才）教师教科研经

费，名教师工作室教科研经费等。 

②市属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及在建教育重点工程项目经费

55992.21 万元 

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加快市属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5-2017 年）》的通知（常政发〔2014〕148 号《关于建立常州市

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的意见》（常教发〔2013〕6号）《关于印

发〈关于加强学校基本建设管理的规定〉通知》（常教计〔2002〕2号）

精神，依据青少年活动中心三期、市二中等 19 个改造项目 2015 年预

计项目进度安排建设经费。 

③教育债务化解专项经费（教育债务贴息）2000 万元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关于积极推进化解高中阶段学

校基本建设债务的指导意见》（苏财教〔2012〕51 号），依据局属单位

银行贷款还贷计划，用于化解基本建设债务。 

④教育经费下划辖区 25746 万元 

根据《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等部门江苏省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

办发〔2003〕130 号和《关于调整市区财政体制的通知》（常政发〔2004〕

235 号）精神，在确保区、乡（镇）2003 年既得财力的基础上，增量

部分由市财政会同教育主管部门根据财权与事权相适应的原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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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公开事项 

2015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 867.26 万元，比上年的 978.27 万元

减少 111.01 万元，降幅为 11.35%。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311.7 万元，

比上年的 388.63 万元减少 76.93 万元，降幅为 19.8%；教育局本级和

直属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14 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27.65 万

元，比上年的 204.73 万元增加 22.92 万元，增加原因为 2015 年常州

西藏民族中学一辆商务车购置预算为 30 万元，上年无公务用车购置预

算，剔除该项原因后实际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上年预算减少 7.08 万

元，降幅为 3.45%；公务接待费 327.91 万元，比上年的 384.91 万元减

少 57 万元，降幅为 14.8%。 


